
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

技能檢定-術科考前加強練習(111年-第 3梯) 

參加人員請務必全程帶口罩、著包鞋、長褲 
選 練習日期 職類項目 時段 費  用 備註 

□ 7/30(六) 堆高機操作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2,0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0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開班 )  

□ 7/31(日) 堆高機操作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2,0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0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開班) 

□ 7/30(六) 
移動式起重機 
伸縮可伸臂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中心學員 2,5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5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消開班) 

□ 7/31(日) 
固定式起重機 
架空式地面/機上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
□下午時段
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1,5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2,5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消開班)  

術 科 操 作 地 址 宜蘭縣冬山鄉香中路 120號 

1、為租用術科練習場地含時數、場地、實習機具，皆不含講師教練。 

2、租用術科練習時數每時段為 4小時-上午時段 7：50~11：50、下午時段 12：00~16：00。 

3、每時段限額 10名，名額有限，請先提前預約。 

4、預約後請於 3 日內繳費(以確保名額)，才算完成登記使用權益。 

5、如該職類場次未滿 5人以上，本中心保有取消開放練習之權，當日未到或遲到者一律不得退費。 
6、報名練習時段完成後，請學員於練習當日攜帶身份證前往練習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 

報 名 表 

姓 名 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聯 絡 手 機  聯 絡 電 話  

備註： 

◎ 本中心聯絡電話：03-9605669，傳真電話：03-9605359，承辦人：賴小姐。 

◎ 於中心場地須遵守場地規範，如有違反、破壞或失竊等情事願付一切自行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4 



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

技能檢定-術科考前加強練習(111年-第 3梯) 

參加人員請務必全程帶口罩、著包鞋、長褲 
選 練習日期 職類項目 時段 費  用 備註 

□ 7/30(六) 堆高機操作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2,0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0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開班 )  

□ 7/31(日) 堆高機操作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2,0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0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開班) 

□ 7/30(六) 
移動式起重機 
伸縮可伸臂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□下午時段
12：00-16：00 

 中心學員 2,5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3,5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消開班) 

□ 7/31(日) 
固定式起重機 
架空式地面/機上 

□上午時段 
07：50-11：50

□下午時段

12：00-16：00 

    中心學員 1,500 元 
非本中心學員 2,500 元 

每場次限 10 名 

(未達 5 位取消開班)  

術 科 操 作 地 址 宜蘭縣冬山鄉香中路 120號 

1、為租用術科練習場地含時數、場地、實習機具，皆不含講師教練。 

2、租用術科練習時數每時段為4小時-上午時段 7：50~11：50、下午時段 12：00~16：00。 

3、每時段限額 10名，名額有限，請先提前預約。 

4、預約後請於 3日內繳費(以確保名額)，才算完成登記使用權益。 

5、如該職類場次未滿 5人以上，本中心保有取消開放練習之權，當日未到或遲到者一律不得退費。 
6、報名練習時段完成後，請學員於練習當日攜帶身份證前往練習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 

報 名 表 

姓 名 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聯 絡 手 機  聯 絡 電 話  

備註： 

◎ 本中心聯絡電話：03-9605669，傳真電話：03-9605359，承辦人：賴小姐。 

◎ 於中心場地須遵守場地規範，如有違反、破壞或失竊等情事願付一切自行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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